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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研究专题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ring 

Service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中国康复服务保障政策及支付体系研究*

杨立雄 1，2 韦文高 2

【 摘要 】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特定群体建立了少量的康复服务项目，康复支付方式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康复服务快速发展，逐渐形成多样化支付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康复服

务转向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康复支付迈向多元化。但是，从总体上看，康复服务支付体

系存在碎片化、低水平、地区化等问题，制约了康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基于人口

老龄化发展趋势，未来应树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康复服务理念，强化政府康复服务保障

职能，完善康复服务筹资机制，适度统一康复保障政策，建立起高质量、可负担的康复服

务支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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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habilitation Service Guarantee Policy and Payment System

YANG Lixiong，WEI Wengao

[ Abstract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mall 

number of rehabilitation service projects were established for specific groups， with a single pay‐

ment method for rehabilit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have de‐

veloped rapidly， forming multiple payment channel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delivery of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has shifted towards the entire 

population and lifecycle， and rehabilitation payment method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the payment system for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such as frag‐

mentation， low level， and regionalization， which restrict the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such 

service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trend of agi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entire population and full life cycle rehabilitation，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guarantee function， improve rehabilitation service financing mechanisms， moderately unify reha‐

bilitation payment security policies， and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and affordable rehabilitation ser‐

vice pay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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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域下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探究

李勇

【摘要】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到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再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出台，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的认定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

发展过程。作为婚姻立法的新突破，《民法典》不仅将“重大疾病”从禁婚事由或婚姻无效事由

中删除，还以可撤销婚姻的形式维护了智力障碍者的婚姻自由，实现从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到

增权赋能的转变。出于制度渐进性发展的考量，《民法典》第 1053 条的宣示意义大于操作价

值，在“重大疾病”认定标准、“婚前告知义务”的合理分配、除斥期间的起算和存续、损害赔偿

责任施加和彩礼返还等方面亦有待推进之处。科学地明确“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合理限定

“婚前告知义务”的履行、完善除斥期间的起算和最长时限、妥当分配损害赔偿责任和确认彩

礼返还，是有效落实《民法典》第1053条规范要旨的关键。

【关键词】 《民法典》；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特殊脆弱性；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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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al Validity of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Yong

[Abstract] From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s Marriage Regulations to standalone Marriag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riage and Family Section, the recognition of marital validity for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has undergone a long and tort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As a new breakthrough in 

marriage legislation,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ivil Code) not only removes “serious illness” from circumstances of marriage prohibition or 

invalidity, but also maintains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of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he form of revocable marriages, achieving a transition from excessive state intervention to 

empowering. Due to considerations of gradual development of syste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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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53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on marital validity involving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s 

more declarative than practical, with areas requiring further improvement such as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of serious illnesses,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pre-marital disclosure obligations, starting 

time and duration calculation of exclusion periods, and imposition of liability for damages and 

return of betrothal gifts.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essence of the Article 1053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it is essential to scientifically clarify the criteria for defining serious illnesses, 

appropriately limit the fulfillment of pre-marital disclosure obligations, improve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tarting time and maximum duration of exclusion periods, and appropriately allocate liability 

for damages and confirm the return of bridal gifts.

[Key words]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Marital validity; Special vulnerability; Freedom of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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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就婚姻问题提出了诸多新规定，鉴于智力障碍

者是具有特殊脆弱性的“分散的个体”[1]46，本文聚焦

于他们的婚姻困境。依据美国智力和发育障碍协

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

opmental Disabilities）提出的定义，智力障碍是指智

力功能低于平均水平，同时存在适应行为方面的障

碍①。国际层面，《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死亡

率与发病率统计》（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atistics 11th 

Revision）指出，智力障碍是一种在发育阶段由多种

病因导致的综合征，其特征是智力功能和适应行为

明显低于平均水平②。我国智力障碍依智商数及社

会适应性分级。学理上，智力障碍的核心是“中枢

神经系统损伤，导致心智功能降低”[2]93。《民法典》未

规定智力障碍的标准及具体内容，仅在民事行为能

力中笼统涵摄之。无论出于何种角度的认定，智力

障碍者在婚姻中均是受制约的社会群体。

结合《民法典》总则编第 22 条规定“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

认”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46条规定“结婚应

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加以干涉”，内部冲突就出现了。出于辨认和控制

能力降低的事实，干预智力障碍者特别是（极）重度

智力障碍者婚姻自由的情况不少见。导致在婚姻

自由成为共识的情况下，智力障碍者的婚姻仍处于

相对不自由的状态，但各界对他们婚姻的关注不

够。《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通过后，有关智力

障碍者的决策支持、社会政策、空间设计、行为功能

① Ruth Luckasson, Sharon Borthwick-Duffy, Wil H. E. Buntinx, et al(eds.), Mental Retardation: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ys⁃

tems of Supports(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2002), p.9.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atistics 11th Revision(Ge‐

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 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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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开始出现，但对婚姻问题的探讨罕见。故本

文基于体系解释，探讨《民法典》第 1053 条之于智

力障碍者婚姻自由保障的进步性、分析待推进之

处，提出完善方案。

1 婚姻立法对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规定的

历史溯源
从受“精神病”污名化的影响形塑的根据地时

期婚姻立法的歧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简称《婚姻法》）出于“婚姻目的”的排斥，再到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删除重大疾病禁婚的规定，我

国婚姻立法对智力障碍者的态度存在从“适者生

存”的丛林法则[2]218-219到要求国家保障其婚姻权益

的突破。

1.1 “污名化”：根据地婚姻立法内涵的歧视性色彩

因“智力显著低于一般人水平，并伴有适应行

为的障碍”[3]42，“由此产生的污名化的社会认知使智

障者群体被主流社会排斥和边缘化”[4]，这种排斥和

边缘化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公领域和婚姻家庭私

领域的存在，影响了共产党早期婚姻立法对其婚姻

效力的认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1931 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

姻条例》（以下简称《苏维埃婚姻条例》）包含 3条禁

婚规定，除第 5条规定的最典型的禁婚亲外，在第 6

条规定“花柳病，麻疯，肺病”等危险性传染疾病的

同时，在第 7 条采用污名化的措辞规定“禁止神经

病……的结婚”。

鉴于 1934 年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

埃婚姻法》（以下简称《苏维埃婚姻法》）在总体上是

对《苏维埃婚姻条例》的延续，故其仍在第 7条采取

“禁止患神经病……者的结婚”的提法。但这一规

定的进步之处在于，相较于《苏维埃婚姻条例》内含

之“神经病”的措辞到底指向一般的“疾病”还是基

于污名化带来之不当谴责的提法的不明确性，《苏

维埃婚姻法》在“神经病”的规定之前加上了“患”字

则具有重要的突破性价值。考虑到“患……病”是

常见的医学用语，由单纯的“神经病”调整为“患神

经病”后，《苏维埃婚姻法》第 7 条的规定更侧重于

将“神经病”定位为一般的“疾病”。

转战陕北后，婚姻立法有关智力障碍者婚姻

效力的规定在延续《苏维埃婚姻条例》和《苏维埃

婚姻法》内在理念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有了新的

突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1939 年颁布的《陕甘

宁边区婚姻条例》第 8条第 2款将“患花柳病，麻疯

病，疯瘫病”和“神经病”合并为“不治之症”。另

一方面，除《苏维埃婚姻条例》《苏维埃婚姻法》规

定的“神经病”外，《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还列明

了“疯瘫病”。当下，难以知晓彼时的婚姻立法者

将都涉及神经系统损伤的“神经病”和“疯癫病”分

开规定的真实的意思。结合当前的神经学和心理

学等知识可推测，其试图基于医学之维区分心理、

神经和行为异常引发的病症。相较于将患“精神

病”单列为禁婚要件的做法中依旧蕴含的污名化

色彩，将“神经病”与“疯癫病”合并为“不治之恶

疾”后，因为社会对疾病的接纳度通常比超自然假

说的接纳程度更高。故哪怕是“恶疾”，也要比将

“精神病”单列为禁婚条件的做法更能推动污名化

的破除。

1.2 婚姻目的：单行《婚姻法》禁婚规定的逻辑起点

随着革命根据地时期婚姻立法的演进、社会进

步带来的文化观念革新及人权理念的传播，新中国

的婚姻家庭文化有了新气象，对有关智力障碍者婚

姻效力的规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然，对婚姻目

的的强调和智力障碍对婚姻目的的弱化，可能“以

一种斤斤计较的假设来运行”[1]39，智力障碍者的婚

姻必然会受限。这使 1950 年《婚姻法》及 1980、

2001 年的修改都存在对智力障碍者结婚的调控。

此过程中也有进步性，即从直接控制变成间接干

预、从精神病的污名化转向强调婚姻目的，婚姻目

的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出于对婚姻目的的影响不同，1950年《婚姻法》

第 5条将一般的疾病和智力障碍作了潜在区分，在

第 2 款明确“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第 3

款规定“精神失常未经治愈……”。鉴于生理缺陷

不必然克减全部婚姻目的，只有在给进行正常性行

为及其背后的生育造成实质影响时，才被禁止结

婚。因“心智障碍者，易被视为是‘生物基因上有缺

陷、肢体上的伤残、文化上的异类’” [2]290，其后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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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作“错误的生命”。在性方面，认知缺陷使智力

障碍者被认为欠缺性能力。作为“依赖者”[5]的定位

将之视为无法达到以相似的能力和权力为核心之

“互利目的”[1]导论3，以及无法根据法律展开自治活动

的存在，故禁止其结婚。由于此时的禁婚规定更多

是出于婚姻目的的考量，故已不再使用“精神病”等

污名化的用语。

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限缩了禁婚疾病的范

围，将生理缺陷和精神异常合并，并在第 6条第 2款

规定“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结婚的疾病”。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中，即便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情形可能涵盖智力障碍，

也不再将之专列。同时，智力障碍是否被认定为禁

婚疾病依托医学判断，医学判断难免会受婚姻目的

的指引。也即，基于是否可以表达同意并进行性

交、是否有生育能力、是否可扮演扶助者角色等，综

合判断智力障碍者是否符合婚姻目的，至少使之有

了缔婚的可能。

与之相关的还有原卫生部 1986 年出台的《异

常情况的分类指导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

准》）。《标准》规定：不许结婚者包含“婚配双方均患

有重症智力低下者”；暂缓结婚者包含“精神分裂

症、躁狂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病发病期间”；第 3 条、

第 4条分别规定“可以结婚但不允许生育者”“可以

结婚，但需限制生育者”的情况，虽未直接提及智力

障碍，但有关患有隐性遗传病、显性遗传病，“足以

直接影响子女健康的一些遗传病”等间接涵摄之。

《标准》即便仍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对智力障碍的

不准确认知，但其在不同的智障程度与婚育的自

由、必要限制之间关系的对接上相对科学，使之成

为迈向《民法典》的过渡。

随着婚姻自由理念的推进，2001年《婚姻法》对

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的认定更进一步。第 7 条有

关禁止结婚的情形不断缩减，禁婚疾病不再具体列

举，只在第 2 款笼统规定“患有医学上不应当结婚

的疾病”。依照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不难发现，对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强调中涵摄了

部分较严重的智力障碍在内。与 1980年《婚姻法》

相似，在智力障碍者是否能结婚的问题上亦强调

“医学上认为……”，而在医学判断中此类婚姻的缔

结能否达成真正的婚姻目的备受重视。总之，在新

中国成立后，以单行《婚姻法》作为婚姻家庭核心立

法的较长历史阶段里，对智力障碍者婚姻的态度总

体是以婚姻目的为指向、依托医学判断。于此，智

力障碍者性交、生育和相互扶持的能力备受看重，

情感要素未获足够重视。

2 《民法典》对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认定的

突破与革新
《民法典》的出台“改变社会对心智障碍者的想

象，主张心智障碍者应有成长、发展与自我决定的

权利、具有公民的社会地位”[2]207。《民法典》第 1041

条第 3款对“残疾人”的纳入，使之与“妇女、未成年

人、老年人”并列起来，在涉智力障碍的“重大疾病”

婚姻效力上有了突破和革新。

2.1 基本定位：从禁止结婚、婚姻无效到婚姻可撤销

在婚姻无效的规定中排除“重大疾病”后，《民

法典》第 1053条第 1款将涉“重大疾病”的婚姻规定

为可撤销婚姻。依此，“不论患有何种疾病，患者的

婚姻并不因婚前患有该疾病而当然无效，即不论身

患何种疾病的人均有结婚的权利。影响婚姻效力

的关键因素，不是重大疾病本身”[6]88，而是患病方婚

前“未如实告知”，违背婚姻缔结中坦诚相待的要

求，这反映了“重大疾病”婚姻效力定位的转变。条

文虽只笼统提及“患有重大疾病的”，加之“由医疗

角度讨论障碍的医疗模式”[2]56无根本改变，智力障

碍仍会被认为是重大疾病。

涉智力障碍的婚姻作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

姻的不同是，前者由公权力机关作出绝对的效力

判断。依照单行《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要

求，“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患此类禁

婚疾病的，一旦婚姻登记机关知悉，将不会批准结

婚”[7]75，登记后亦可能被宣告无效。在这种被绝

对化的情形下，不仅“夫妻……相互关爱”的内核

难以实现，还助长了将智力障碍方当作“生育的工

具”[3]43 的可能。将之定位为可撤销婚姻后，这种

婚姻转化为有可修补性的婚姻。在婚姻登记阶

段，哪怕当事人的智力障碍明显，登记人员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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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拒绝登记，只是健全方在婚后掌握了婚姻撤销

的权利。如此，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拦截健全方不

当反悔的情况，引导他们践行相互扶持和彼此忠

诚的理念。

2.2 前提认知：从疾病、婚姻目的到婚姻的实质自愿

就智力障碍者的婚姻，单行《婚姻法》的共通

点为：一是在规定禁婚或作为婚姻无效的疾病时

都提到“不应当结婚的”，“应当结婚”则蕴含既定

婚姻目的的考量。基于“对疾病本身调控的思维

惯性”[6]93，智力障碍被认为会影响婚姻目的的实

现，或认为会“腐蚀”婚姻效力的根基。二是对是

否不应结婚的判断都提到了“在医学上认为”，即

是否影响婚姻目的乃出于医学上的判断。问题

是，对婚姻目的的看重“以一种实际上很难解决这

一问题的方式，框定了起点和目标”[1]导论 2，结婚自

由和意思自治未获重视。将判断权交给医疗工作

者或导致“医疗专业主控障碍界定”[2]18，智力障碍

者的婚姻弱势处境被忽视了。

鉴于在高度道德理性的基础上，不可能将充

分的平等和尊重赋予智力障碍者。《民法典》肯认

了智力障碍者的缔婚能力，新《婚姻登记条例》删

除了“重大疾病”禁婚规定，在应然层面打破了基

于高度理性的“康德式人的概念”[8]61，复归了智力

障碍者身份地位的独立性。问题的核心变成了对

自愿的妥当辨别。智力障碍者可能欠缺自愿表达

能力。依实施民事行为须有对应行为能力的要

求，智力障碍者结婚的能力存在欠缺。但因结婚

不能绝对援用一般民事行为正面表达自愿的做

法，为打破“偏离”[2]58 等认知，自愿应解释为不强

迫。如登记人员发现当事人存在智力障碍，需反

复确认，属非强迫的及时给予登记。

出于结婚自由，若“当事人明知对方患病而仍

愿意结婚，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9]80，

基于任何理由禁婚都不合理。为保障健全方的自

由意志，其会因对方婚前未告知而享有婚姻的撤销

权。这非因“重大疾病本身，而是当事人的自由意

志”[6]88，即隐瞒事实造成健全方自愿的表达不完整，

真实告知对方自身的身心状况是必然要求。“即便

是在婚后知道一方当事人隐瞒‘重大疾病’的情形，

但如果基于情感，选择治疗重大疾病，与另一方相

濡以沫、共渡难关”[10]，婚姻有效，健全方不享有撤

销权。如不当反悔，公权力机关也会采取纠偏行

动。在A与B撤销婚姻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不支持 A 以 B 存在严重神经疾病而撤销婚姻的请

求，正是强调他应珍惜婚姻，共克困难①。即便说

《民法典》有关缔婚条件和婚姻效力的规定未完全

抛开智力障碍的影响，其核心目标也演变为促进婚

姻回归自愿和共患难的本质。

2.3 干预模式：从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到着力增权

赋能

《民法典》对“重大疾病”婚姻效力认定的改变，

反映了对智力障碍者婚姻干预的弱化。对婚姻的

干预历来就有，历史上为避免后代羸弱，智力障碍

者曾被禁婚。经根据地时期的调整、新中国的推

进，智力障碍者的污名化基本破除，国家的干预弱

化。但“精神、智力障碍者被视为理性受限的‘非常

人’……当某人因认知功能障碍而不能表达理性意

志时，其作为人的价值就受到质疑”[11]。如此，“不

把他们纳入选择者的角色，似乎不像是一件不正义

的事”[1]11。尽管疾病种类和表现有差异，单行《婚姻

法》采用禁婚或婚姻无效的规定都未认真对待“公

民是谁”[1]导论2的问题，涉及对婚姻自由的不当干预。

《民法典》有关“重大疾病”婚姻效力认定的“规

范要旨发生了从强力规制到柔性自治的面向自由

意志的重大转变”[6]86。虽难确知对智力障碍者婚姻

效力认定革新的原因，但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不

难窥见其内在驱动力。当下，医疗技术特别是辅助

生殖技术的发展大幅缩小了不宜结婚的疾病范围，

是现实基础。CRPD对身心障碍者缔婚权的确认，

及我国作为缔约国义务的履行，也反映了对国家公

权力的限制。国家领导人对身心障碍者的关注，则

奠定了理念基础。将“重大疾病”从禁婚或婚姻无

效的情形中删除，致使智力障碍者缔结婚姻已无过

大的公权力限制。将之定位为可撤销婚姻虽仍内

含着一定的公权力干预，但核心目的演变为确保婚

姻自由的实现。

①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闽民申33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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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是增权赋能。能力是对个人“可以做什

么和能够成为什么”[8]86的回答，生育上指“有选择

的机会”[8]24。智力障碍者婚姻自由的实现多取决于

法律赋权[12] ，依此他们可能结婚。如果遇到合适的

对象可选择结婚，基于多维因素的考量也可选择不

婚，关键是选择权在谁手里。公权力的干预将适度

受限，“唯一的具有适当程度之问责性的实体”[8]79

的国家，应基于“照顾正义”[2]218减少或消除他们在

缔婚中的不利。在禁婚的时代，哪怕两情相悦，健

全方也不能够与智力障碍者结婚，国家的适度放权

打破了此困局。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撤销婚姻案的判决书载明，婚姻可撤销的法

理是婚前未如实告知存在智力障碍的情况，侵害对

方的缔婚选择权①。婚后以行使撤销权来维护选择

权，是对此类婚姻最低限度的干预。

3 《民法典》有关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规定

的理论反思
虽有较大突破，但《民法典》“第 1053 条表明，

重大疾病依然属于婚姻效力的评价因素”[6]88。规范

要旨的转变对适用的影响未被充分注意，以至于出

现解释难题。而且，该条文的“内容十分简略，无论

从制度构成事项看还是从司法适用角度考虑，都存

在明显不足，确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7]79。

3.1 何种类型和程度的智力障碍属于“重大疾病”？

明确《民法典》第 1053条的“重大疾病”一般借

助历史和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指向单行《婚姻法》

及司法解释。因“精神失常”属于 1950年《婚姻法》

规定的禁婚情形，其会成为《民法典》第 1053 条解

释和适用的回溯性参考，“重大疾病”可能包含智力

障碍。体系解释指如《民法典》规定不明，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

法》）、《异常情况的分类指导标准（试行）》等法律法

规来解释。在C与D撤销婚姻案中，C提出申请时

便提到《母婴保健法》②；E与 F撤销婚姻案中，河南

省南乐县人民法院依照《母婴保健法》来认定 F 患

器质性精神疾病③；G与H撤销婚姻案判决书显示，

《民法典》第 1053 条的重大疾病可结合《母婴保健

法》等法规来确定④。《母婴保健法》虽多提到“精神

疾病”，但因严重精神病多涉及器质性脑病变，难免

影响智力。

单行《婚姻法》对可能影响婚姻效力之“重大

疾病”的强调，实际指向的是医学判断，解释权也

随之被转交给医疗工作者。由于对某项事物的解

释中往往蕴含着某种权力，故解释权在谁的手里，

解释结果往往也由他们掌控。然而，对医疗解释

的标准为何，医疗解释是否妥当以及医疗解释发

挥影响还是决定作用等问题，都提出了质疑。就

此，延续对“重大疾病”智力障碍范围的历史和扩

大解释，可能因过度关注婚姻预期和生育目的而

受传统认知影响。潜在观念仍认为，“这种病人首

先在于精神病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不能作出自愿的意思表示，不能理解

婚姻的意义，不可能承担婚后夫妻间的义务及对

子女的责任”[13]67。

江西省全南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双

方于 2023年结婚，婚后男方发现女方精神异常，且

女方母亲看望女方时带有抗精神病药物，男方便认

为女方患有精神疾病，主张撤销婚姻⑤。仅基于看

到抗精神病药物，女方胡言乱语、难以控制情绪等

“病症”，是否足以判定女方存在精神疾病？即便如

此，女方精神和智力上“不正常”的情况是否达到婚

姻可撤销的程度？然而，或是基于药物、病症等医

疗判断，或是当事人精神失常触及了普遍婚姻认知

的“红线”，法院认定女方患重大疾病并撤销了婚

姻。很多时候，只要婚姻当事人一方涉及智力障碍

① 参见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陕05民终295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黔民申999号民事裁定书。

③ 参见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2024）豫0923民初3519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辽09民终2002号民事判决书。

⑤ 《婚后发现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要求撤销婚姻，法院：支持！》，https://sft.qinghai.gov.cn/qhpfw/yasf/content_64230，访问日

期： 202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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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精神失常还未涉及智力障碍），单纯基于这点

法院便可能判定撤销婚姻。

婚前有智力障碍婚后治愈的，婚姻是否会被撤

销？《民法典》第 1053条第 1款规定“婚前应当告知

重大疾病，并未明确婚后该重大疾病已治愈的事实

是否导致请求权归于消灭”[7]82。健全方享有撤销权

必须同时满足“重大疾病”和“未如实告知”。即便

婚后未再发病的，健全方多不再主张撤销婚姻。但

因“重大疾病”和“未如实告知”对前置性条件的限

定：无论婚后情况如何，只要婚前存在智力障碍，健

全方便有撤销权。因告知义务限于婚前，参考单行

《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的内容，解释为主张撤销时仍未治愈的存在问题。

即便未告知，婚后治愈或有治愈可能的智力障碍对

婚姻无实质影响。若共同生活时间过长仍认为其

可撤销，“导致婚姻被宣告撤销的，其合理性令人

生疑”[7]83。

3.2 “婚前告知”造成对智力障碍者的不当义务施加

为平衡智力障碍方和健全方的利益，前者被施

加了婚前告知义务，否则需承担婚姻被撤销的较大

风险。“一方当事人决定是否缔结婚姻必须依赖另

一方当事人的如实告知，这就必然在告知义务的制

度设计上对如实告知义务人提出严格的要求”[13]67，

对智力障碍方构成了不利约束。如实告知要求主

体婚前对自身存在的智力障碍是否属“重大疾病”

有清晰的认知，但取消强制婚检后①，如何确保智力

障碍方的知晓或经验上的知晓？此时，若将智力障

碍的具体判断标准及不同等级的智力障碍对主体

影响的差异，或将每日服药种类、剂量及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等定位为需告知事项，将造成不当的义务

施加。

一是如何知晓自身存在智力障碍。如病症较重，

基于自我感知便可知晓。但因为“原发疾病的康复难

度不一，疾病的症状表现各有特点”[3]43，如遗传或母体

因素导致智力障碍的，“病情尚处于早期或中期，或者

是个人体质差异等原因，患者本人可能并不自知”[7]82，

或“虽有所知晓，但并未确诊，则不构成该告知而故意

隐瞒不告知”[7]82。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中，I与J经人介绍相识，介绍人微信告知 I，J曾患

抑郁症，婚后发病，I便认为洪某存在智力障碍，经多

次住院和药物治疗最终康复②。姑且不论 J所患的是

介绍人口中的抑郁症还是 I认为的智力障碍，如婚前

已得到缓解（此类疾病的诊断记录多不用治愈的提法③），

不能要求他们再预知婚后发病情况。

二是如何知晓智力障碍的程度为“重大”。对

“重大疾病”的认定，医生也难保判断的绝对准确，

更毋论根据弱证明意义上的“疾病诊断、医学检查

或健康体检”[14]26。智力障碍的存在与其程度涉及

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故哪怕智力方面的异常在

婚前显现出来，也只能够认定为“存在”，而不能够

断定为程度上的“重大”。特别是在《民法典》第

1053 条没有明确标准的情况下，智力障碍方及其

家人很可能被要求将病情的加重趋势在婚前明确

告知，而作为有限理性者，他们无法预料更不能预

见婚后病情的发展和加重程度。故法律不能强人

所难，依此要求智力障碍方全面知晓并告知病情

显然有失偏颇。

另外，不告知不必然导致婚姻被撤销。如“患

者本身对疾病并无隐瞒，而当事人亦未要求进行疾

病排查，则应认为当事人系自甘承担风险”[13]66。无

隐瞒不仅是基于明确告知，还内含推定知晓。对适

应能力差、不能自理的极重度智力障碍者，及经康

①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1053 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是新时代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并强调《民法

典》时代的婚检制度模式应是强制的。参见秦奥蕾、陈一宏：《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 1053

条告知义务的履行》，《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4年第1期。

② 《女子婚前隐瞒重大精神类疾病，婚后打伤婆婆！法院：撤销婚姻》，https://m.huanqiu.com/article/4OpTfenpfVP，访问日期：2026

年1月21日。

③ 比如，周某与王某撤销婚姻案件中，王某提供了疾病诊断，旨在证明自身患有的重性精神疾病已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痊

愈，周某认为该证明中无“治疗痊愈”的表达，其实是对医院治疗精神疾病的特殊做法缺乏充分了解。参见江西省鹰潭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4）赣06民终10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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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也难掌握生活能力的重度智力障碍者，依表象便

能判断，故应适度减轻患病方的告知义务。在K与

L的婚姻撤销案中，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拒绝K的撤销申请时强调，在K已收到L的精神残

疾证，并且明确知晓L服用精神疾病治疗药物的情

况下，便可以推定 K 对 L 的患病事实是知情的①。

在M与N撤销婚姻案中，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基于双方婚前同居一年多，其间N服用过相关治

疗药物，认定 N 履行了告知义务②。如健全方仍愿

结婚，应假定知情。否则便可能出现，婚前知晓对

方情况仍与之结婚，生育目的达到或找到健全对象

后便“改主意”[7]78 的情况，助长了其不当的婚姻

期许。

3.3 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

糊性

《民法典》第 188条第 1款规定，“……请求保护

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3 年。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在此指《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鉴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对

封闭性”[6]91，对第 1053条第 2款的解释不能贸然参

考总则。婚姻可撤销除斥期间的起算采取主观标

准，作为主观标准的知道或应知道多基于客观要

素。在 O 与 P 婚姻撤销案中，P 认可其于 2021 年 8

月 31日在 O 治疗期间陪护，判定 P知道 O 的病情，

撤销权除斥期间正式起算。故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 P 在 2023 年 1 月提起的撤销申请已

过时限③。相反，仅基于经验来判断“知道”或“应当

知道”的起算标准可能出现偏差。

错误的认知还源自为保留撤销权而隐藏真实

意思表示的情况。“重大疾病”婚姻撤销权行使的除

斥期间只有 1 年，为了更长时间地保有这项权利，

撤销权人可能隐瞒“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试

想之，跟存在显性精神和行为异常者长期生活的

人，很难不知道对方的精神和智力情况。但是，当

健全方知晓除斥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起算时，

便可能否认知道的事实，以便在潜在的目的达成后

才主张婚姻撤销权。在这种情形下，主张撤销婚姻

很可能是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智力方面的异常则

异化为了一种托词，健全方则可以刚刚知道对方存

在智力障碍为由，而主张撤销婚姻。在“应当知道”

的情形中，对撤销权人的“明知”具有推定的性质。

但是，立法内含之对权利人主观判断的看重，仍然

会克减除斥期间之于权利行使的正向引导或必要

限制的功能。

不同于涉“重大疾病”的婚姻在单行《婚姻法》

中被规定为无效婚姻，除斥期间从登记之日起算的

明确性，《民法典》第 1053 条将“重大疾病”可撤销

婚姻的除斥期间起算规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后，问题就出现了。可将之解释为，自涉“重大疾

病”的婚姻登记之日起，不论婚姻存续时间长短，只

要健全方知道对方存在智力障碍的情况是新出现

的就享有撤销权。依此，某些婚姻之所以可能被撤

销，是因为其间存在的不完全意思表示违背了独

立、自主等核心利益，对存在瑕疵的婚姻的撤销亦

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如婚姻存续时间较

短，确实符合尽早结束不稳定的婚姻要求。在婚姻

存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再允许行使撤销权，有违

该制度的初衷，也违反婚姻共患难的本质。现行法

律可能异化为“共谋者”，背离婚姻家庭领域“作为

公平的正义”[15]的要求。

3.4 无过错方笼统主张赔偿和概括性彩礼返还不

合理

依照第 1054 条的规定，婚姻因为“重大疾病”

被撤销的，智力障碍方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 1054 条第 2 款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包含婚姻

无效和可撤销（胁迫+重大疾病）两种情形。鉴于

第 1031 条规定的无效婚姻，可能带来严重不利的

影响，或是行为人存在较大的过错，婚姻被宣告无

效后，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胁迫婚姻存在破坏婚姻自由、侵犯受害方权益等

严重的问题，婚姻被撤销后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也

是不证自明的。尽管都有加害方和被害方的区

① 参见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皖12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10民终1518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皖12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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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就人格、身份、经济等因素，无效和因胁迫撤

销的婚姻中双方相对平衡，施加赔偿责任也有了

现实的依据。

由于涉及面临特殊脆弱性的智力障碍者，将

“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因胁迫撤销

的婚姻等同起来就存在问题了。依照第 1054 条

的规定，婚姻被撤销后，智力障碍者将出于“未告

知”或“隐瞒”患病的事实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权

利主体是各方面条件都更好的健全方。现实中，

“很多精神及智力残疾患者的婚姻比正常人更容

易遇到问题，包括收入低、缺乏理财能力、自身长

期的健康问题和就业不稳定等”[3]43-44。在“因残致

贫”[16]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要求智力障碍者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不仅与《民法典》内含的保护残障者

权益的精神相悖，也违背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的“关

怀分配”[1]23要求。

第 1054条虽规定因“重大疾病”撤销婚姻需要

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然情形，但基于裁判文书的梳理

可见，或因核心目的在于撤销婚姻，司法实践中健

全方鲜有主张损害赔偿。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主张撤销婚姻的同时要求彩礼返还。陕西省渭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撤销婚姻案中，男方发

现女方精神异常后提起撤销婚姻和返还彩礼的主

张①。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撤销

婚姻纠纷案中，男方向法院请求撤销双方的婚姻并

返还婚约费用②。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溧河铺法

庭审理的一起撤销婚姻案中，女方因婚前隐瞒精神

疾病，被判决撤销婚姻并返还彩礼③。在涉智力障

碍的婚姻撤销中，要求返还彩礼的情况普遍。如果

仅基于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法律约束力，一概要求

返还彩礼的做法不妥当。

4 《民法典》有关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规定

的优化路径
优化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的规定，需在肯认智

力障碍者在婚姻中包含“复杂形式的互惠”[1]93及智

力障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明晰“重大疾病”智力障

碍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婚前告知义务、细化撤销

权除斥期间规定、完善责任分配并妥当解决彩礼返

还问题。以求第 1053、1054 条的落实，“既不过分

压制个体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又不至于使婚姻和

家庭丧失其完善个人的重要价值”[14]27。

4.1 合理设定属于“重大疾病”之智力障碍的认定

标准

删除禁婚疾病后，智力障碍者成为合法缔婚

主体。但为实现第 1053 条的规范要旨并体现婚

姻的“关怀伦理”[17]，需明确“重大疾病”智力障碍

的标准。由于从历史解释和扩大解释出发对“重

大疾病”进行解读，可能造成对智力障碍者婚姻效

力的不当认定，故对“重大疾病”智力障碍的判断

需要审慎。总体上“应以立法目的的明晰为必要，

而非将其局限于旧规范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对‘婚

后尚未治愈’疾病的列举”[6]90。具体方面，“重大

疾病”智力障碍的认定在量上应“对当事人结婚自

由意志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实质上“限于有

关婚姻本质的错误”[6]96，即严重影响婚姻生活的

智力障碍。

《民法典》语境下，对婚姻本质的强调应聚焦

于“整全性”[8]64的婚姻生活能力，涉及性、生殖、儿

童抚养、教育和保护、相互扶持、彼此关爱、照顾老

人、完成日常家庭琐事等婚姻生活的一般性能力。

相应地，必须要基于实质性的婚姻生活能力，而不

是智力障碍引发的病症的表象，来认定哪些是属

于“重大疾病”的智力功能障碍。从此意义上讲，

并不是所有智力障碍者的婚姻关系都会被撤销，

具体需要综合考量如下几方面要素。

一是功能限制。出于智力障碍者差异化的现

实，我国轻中度、有转轻可能性的（极）重度智力障

碍者，国际标准下的轻中度、暂时、未特指等智力

障碍者，器质性病变程度较低或有修复可能性，故

① 参见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陕05民终295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10民终1821号民事判决书。

③ 赵晓东、张梦迪：《婚前隐瞒精神疾病 法院判决：撤销婚姻关系返还结婚彩礼》，https://www.hncourt.gov.cn/public/detail.

php?id=192685，访问日期：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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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部分婚姻生活能力。二是客观环境和健全

方的因素。借助外界和配偶提供的居家照顾、生

活和心理重建、婚育辅导、“自立生活”[2]217等方面

的支持，（极）重度智力障碍者也可能掌握部分婚

姻生活能力。三是时间方面的要素。婚前患病、

婚后发病但已治愈或有治愈可能的智力障碍，不

影响长期的婚姻生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婚姻撤销案中，虽然一方婚后发病，但法院

确认该精神疾病经手术治疗已康复且能正常生

活①。另外，单靠医疗手段很难准确判断智力障

碍，故还应融入心理、残障、婚姻家庭等专业

知识[2]97。

由于对待智力障碍者的态度可能受传统文化

观念影响，对“重大疾病”的认定或源于歧视和偏

见，他们多出于“智力发育停滞”和“生活需他人照

顾”等[18]事实或认知而被禁婚。就此，医学判断和

健全方的认知均需避免受否定性文化传统的影响。

潜在的观点是“依赖、没有生产力、需要照顾的”[2]33

智力障碍者怎能结婚；不能仅出于婚姻期待忽视智

力障碍是遗传病的事实；智力障碍者无法正常性 

交……依此主张撤销权，不应当然被认可。故主张

撤销婚姻非出于智力障碍方的未告知，而是受否定

性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作出的偏颇性决定。于此，

健全方行使撤销权的根基只在于对方侵犯知情权

及婚姻自由。

4.2 婚前告知义务的履行需要遵循必要的限定性

要求

因与智力障碍者相关的婚姻存在特殊性，加之告

知义务的履行不只是“道德自觉”[7]79，智力障碍方的婚

前告知义务应目的性限缩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

患有重大疾病”[6]95，否则这种婚姻就不存在被撤销的

“瑕疵”。囿于告知义务仅存在于“重大”疾病的情形

下，义务方还须知晓自身的智力障碍在程度上属“重

大”。若因受知识储备不足、否定性文化传统、智力障

碍未显露等因素的影响，误认为自身智力障碍不构成

“重大”的，不告知无法律上的可责性。

一是须明确智力障碍方“明知”的标准。鉴于

有可识别外观的智力障碍者的“明知”会出于健全

方知晓而减弱，这里的明知是指有根据的知晓，最

直接的是残疾证。在 Q 与 R 撤销婚姻案中，Q 便

根据残疾证载明的“残疾类别”为智力，“残疾等

级”为二级知晓了 R 的身心健康情况②。另外，如

有长期治疗、服药、精神和行为异常等应判定为

“明知”。即便婚后发病，也因告知义务的消除而

丧失撤销权。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一起撤销婚姻案中，法院在清楚认识到智力和精

神类疾病有较大不确定性，即便治愈还是可能复

发的基础上，认定智力障碍方未隐瞒疾病③。二是

须明确智力障碍“重大疾病”的标准。这不应仅依

托医疗诊断和婚姻目的，亦需关注智力障碍者的

情况。若智力障碍者主观认为自身有婚姻生活能

力，也确实掌握了一定的婚姻生活能力，不能认定

为“重大疾病”，告知义务随之免除。

履行告知义务还以健全方不知情为前提。婚

前健全方了解对方存在显性精神和行为异常或陪

护对方住院的，他们对对方患有智力障碍及智力障

碍程度的明知无疑义。“如果当事人一方申请结婚

登记时已知对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

病的’，一般情形下，就不会愿意与对方共同到婚姻

登记机关申办结婚登记。”[7]75 如健全方仍与之结

婚，应推定他们出于自愿。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

为完成家庭人口再生产，健全方折中选择智力障碍

者结婚，婚后滥用撤销权的可能。在智力障碍方无

明显精神和行为异常，但健全方知道其服用相关药

物，或对方家属、关键周围人明确告知的情形下也

应推定为知晓。他们需要承担选择的后果，不能再

主张撤销。

智力障碍方面临婚姻被撤销时，最大的难题是

欠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已履行婚前告知义务，

或婚前自身病症显现且对方知晓。江西省抚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撤销婚姻纠纷案中，被申

请人强调自身无智力残疾，但其提出的旨在证明能

① 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黔民申999号民事裁定书。

② 参见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15民申237号民事裁定书。

③ 参见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赣06民终10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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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的银行流水、劳动合同和工资记录被认定

为无实质关联，旨在证明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且有生

育能力的江西妇幼保健院的检查报告因未加盖公

章未被采纳①。智力障碍方需具备基本法律知识，

保存好婚前已告知或婚前病症显现无需告知的证

据，以免带来婚姻不稳定及权益受损的后果。

4.3 细化婚姻撤销权除斥期间在起始和末尾的规定

为减少撤销婚姻带来的负面效应，需审慎解释

“知道或应当知道”，这是出于坚持夫妻互助、共患

难的婚姻本质，以及兼顾保障智力障碍者权益和维

护婚姻稳定性。健全方行使撤销权基于“知道”或

“应当知道”，“‘知道’指有直接和充分证据证明当

事人知道对方患病”[9]80。如明知配偶病发，无需推

理，撤销权除斥期间便告开始。“应当知道”指“根据

生活经验、相关事实和证据，按照一般人的普遍认

知能力，运用逻辑推理可以推断当事人知道对方患

病”[9]80。健全方需综合多方面因素，基于常理和逻

辑来认定。无论以何根据撤销婚姻的都应坚持“善

的优先性”[1]113，以免健全方否认“知道或应当知道”

的情况。

重大疾病婚姻撤销权除斥期间的生效特别注重

权利人的意愿。如“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

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7]80，撤销权因此消灭。

法律虽未明确可放弃的次数，但基于婚姻稳定性、对

自我选择负责、智力障碍者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的要求，

一次性放弃后，撤销权除斥期间即便未经过也不能反

悔。故涉智力障碍的婚姻从不稳定转向稳定的节点，

不仅在于撤销权行使带来婚姻撤销或不撤销的结果，

还包括以直接或间接的意思表示放弃撤销权。故建

议在《民法典》第1053条第2款后增加第3款，在前半

句规定，“自知道撤销事由后，无过错方明确表示或以

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

健全方婚姻撤销权的更长时间保留与尽早稳

定智力障碍者的婚姻之间存在冲突。从应然状态

讲，若健全方“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哪怕这只是

尽可能地延长除斥期间、保留撤销权的策略，健全

方在婚姻期间都有主张撤销的可能。若此时婚姻

已存续 5 年、10 年或更长时间，再主张撤销对智力

障碍方不公平[7]80。故还应限定撤销权保留的时限。

参考俗话说的婚姻“一年之守、三年之痛、五年之

离、七年之痒、十年之约”的中间段，兼顾健全方和

智力障碍方的权益，参考《民法典》第 152条规定之

撤销权的消灭事由，可将行使婚姻撤销权的最长节

点规定为 5 年。故可在第 1053 条第 3 款的后半句

规定，“或者婚姻存续超过五年的，该撤销权消灭”。

4.4 优化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并妥当确认彩礼返还

为有效落实《民法典》内含之肯认身心障碍者

的人格尊严、保障其婚姻权益的要求，损害赔偿责

任的分配不能只基于中立原则实行无差别对待，而

应关注他们的不利处境。依此改变将“重大疾病”

可撤销婚姻和无效婚姻、因胁迫撤销婚姻等同的做

法，采用分号将前者和后两者的责任负担分开，以

平衡双方能力差异。涉智力障碍者的婚姻中，双方

在权能享有和实现上均存在较大反差。在国际和

国内层面，智力障碍者都被定性为特定群体，享有

撤销权的是物质条件较好、地位较高的健全人。再

简单援用过错责任，“一撤了之”并要求智力障碍者

赔偿的做法，不符合关怀伦理的要求和社会正义的

标准。

依此，一是须将 1054 条第 2 款前半句限定为，

“婚姻无效或因胁迫被撤销婚姻的，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二是打破损害赔偿责任的一元

承担标准，回应智力障碍方的特殊脆弱性。为满

足“各方的大致平等”[1]22要求，损害赔偿责任的分

担应综合“过错”和“经济条件”。鉴于婚姻是身份

的结合，“过错”的认定不能忽视智力障碍、医疗及

婚姻事实等对告知的限制。“经济条件”指智力障

碍方的可支配财产，如基本生活外还有富余，赔偿

限于富余部分。故 1054 条第 2 款后半句可改为，

“因为重大疾病被撤销婚姻的，未履行告知义务方

存在重大过错且有经济实力的，需要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对智力障碍“重大疾病”撤销

婚姻中存在的彩礼返还需审慎决定。一方面，鉴于《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对婚姻撤销后，彩礼返还的问题无明确

① 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10民终182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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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不能仅基于撤销婚姻的事实就要求返还彩礼，

或将智力障碍者定位为“骗婚者”。另一方面，判定是

否需返还彩礼及数额和方式时，可参考山东省商河县

人民法院的说理，根据彩礼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共

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

否返还及返还比例①。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审理的

一起婚姻撤销案中，还将健全方在婚恋中未慎重选择

的责任纳入考虑②。另外，哪怕出于“未如实告知”而

存在过错，智力障碍者始终都是弱势者，他们的婚姻

被撤销后可能陷入经济困难、居无定所的境地，彩礼

返还上需特别考虑其基本需求。

5 余论：消除特殊的脆弱性，保障智力障碍

者的婚姻自由
婚姻立法史上，或因污名化或出于传统婚姻目

的，智力障碍者多不能顺利结婚。第1053条是《民法

典》保障智力障碍者缔婚权的重大突破，它在理念上

实现从对疾病和婚姻目的的关注到对婚姻自由、意

思自治的强调，智力障碍者的“公民身份”[2]122得到承

认。该条款改变了智力障碍者婚姻效力的认定方

式，旨在以婚姻自由、意思自治为核心来平衡智力障

碍方和健全方的风险和权益。当然，作为智力障碍

者婚姻效力立法的突破，《民法典》第1053条的宣示

价值超过了操作价值。何谓“重大疾病”，如何认定

主体对“重大疾病”的“明知”以及如何把握婚姻撤销

权的除斥期间等问题，使“全面精准解释尚需时日，

所存在问题的克服也非短期内能够达成”[7]83。这不

仅仰赖于对第1053条的精准解释和妥当适用，还需

借助配套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实现救济和惩

治并重。从长远看，更期待的是智力障碍者的婚姻

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婚姻自由充分实现。这不仅反

映了婚姻立法的科学发展，更是国家繁荣进步的直

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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